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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兵工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协议主要涉及阴极铜、粗

铜、电解镍等产品的购销。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工物资）持有江铜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国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29.52%

股份，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4A 章，兵

工物资属于公司的附属公司层面关联人，因此与兵工物资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上市规则，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本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交

易时回避表决，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本次交易未达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须提请股东会审批之情形，

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法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科技1号楼二至五层

4.法定代表人：袁树宝

5.注册资本：人民币217,336.78万元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煤炭销售（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

煤的交易、储运活动）；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户外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金属工具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

服装服饰零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劳动保护用

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办

公设备耗材销售；纸制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物联网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技术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离岸贸易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会议及展览

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家具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雷



达、无线电导航设备专业修理；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业务

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再生资

源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票务代理服务；机械设备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

发；食品销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

保税仓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互联网信息服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7.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末，兵工物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205,946万元；净资产为446,882万元，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

入4,727,253万元，净利润为29,085万元。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兵工物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909,585

万元；净资产为486,733万元，2025年1—11月营业收入为4,995,358

万元，净利润为32,373万元。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截至2026年1月18日，兵工物资持有江铜国贸29.52%股份，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4A章，兵工物资属于

公司的附属公司层面关联人，因此与兵工物资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上市规则，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合作框架协议》，关联董事郑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

喻旻昕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先审议通过，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达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须提请股东会审批之情形。

二、协议内容

（一）合作框架协议（采购）

甲方：本公司；乙方：兵工物资

协议主要内容：

1.本协议旨在明确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综合供应及服务过程中甲

乙双方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明确双方按照本协议履行各自在本合同

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甲乙双方的合作为非独家合作，甲乙双方均

有权自主选择其他公司提供的产品。

2.甲方和乙方相互保证，将按本协议的原则规定，履行本协议项

下各自的义务和责任。

3.合作主要内容：中国境外阴极铜、电解镍的购销；广东省的阴

极铜、粗铜的购销。

（1）中国境外阴极铜

乙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甲方附属公司的要求，向甲方附属公司供

应中国境外阴极铜。

计价办法：阴极铜销售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点价/现货结算价

＋阴极铜升贴水。

（2）广东省的阴极铜

乙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甲方附属公司江西铜业（深圳）国际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要求，向甲方附属公司江西铜业（深圳）

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供应阴极铜。

计价办法：阴极铜销售价格＝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



算价＋阴极铜升贴水。

（3）粗铜

乙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甲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甲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粗铜。

计价办法：粗铜购销价格＝铜基价*铜付款比例*结算重量+银基

价*银付款比例*银总含量+金基价*金付款比例*金总含量-铜的精炼

费-银的精炼费-金的精炼费。

（4）中国境外电解镍

乙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甲方附属公司的要求，向甲方附属公司供

应中国境外电解镍。

计价办法：电解镍购销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点价/现货结算价

＋电解镍升贴水。

4.协议有效期：根据甲方或其附属公司与乙方或其附属公司在本

协议基础上订立或分别订立相应的实施合同进行具体的约定。为免疑

义，该等实施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本协议的期限。上述协议期限为

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二）合作框架协议（销售）

甲方：本公司；乙方：兵工物资

协议主要内容：

1.本协议旨在明确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综合供应及服务过程中甲

乙双方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明确双方按照本协议履行各自在本合同

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甲乙双方的合作为非独家合作，甲乙双方均

有权自主选择其他公司提供的产品。

2.甲方和乙方相互保证，将按本协议的原则规定，履行本协议项

下各自的义务和责任。



3.合作主要内容：阴极铜、铜杆、铝锭、电解镍、锌锭、锡锭、

贵金属、铂族金属以及铼、钼等稀散金属的购销。

（1）阴极铜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除江西铜业（深圳）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外）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属公司

供应中国境内（除广东省）阴极铜。

计价办法：阴极铜销售价格＝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算价

＋阴极铜升贴水。

（2）铜杆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铜杆。

计价办法：铜杆销售价格＝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算价＋

铜杆加工费（含升贴水）。

（3）铝锭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铝锭。

计价办法：铝锭购销价格＝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算

价＋铝锭的升贴水。

（4）电解镍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中国境内电解镍。

计价办法：电解镍购销价格＝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

算价＋电解镍升贴水。

（5）锌锭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锌锭。

计价办法：锌锭购销价格＝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算

价＋锌锭的升贴水

（6）锡锭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锡锭。

计价办法：锡锭购销价格＝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点价/结算

价＋锡锭的升水。

（7）贵金属、铂族金属和铼、钼等稀散金属

甲方或其附属公司根据乙方或其附属公司的要求，向乙方或其附

属公司供应铂族金属和铼、钼等稀散金属。

计价方法：根据双方商议定价。

4.协议有效期：根据甲方或其附属公司与乙方或其附属公司在本

协议基础上订立或分别订立相应的实施合同进行具体的约定。为免疑

义，该等实施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本协议的期限。上述协议期限为

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三）合作规模

协议种类 标的物 协议期间每年的预计交易金额

《合作框架协

议（采购）》

中国境外阴极铜 60,000万美元

广东省的阴极铜 250,000万元

粗铜 60,000万元

中国境外电解镍 5,000万美元

《合作框架协 阴极铜 580,000万元



议（销售）》
铜杆 50,000万元

铝锭 70,000万元

电解镍 150,000万元

锌锭 70,000万元

锡锭 3,000万元

贵金属、铂族金属

和铼、钼等稀散金

属

50,000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兵工物资开展合作，有利于拓宽公司业务渠道，推动深耕

国内下游市场，进而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与品牌综合影响力，实现有

色金属产业链境内外资源的高效整合与联动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的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

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三）《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0 日


